
 
 
 
 
 
 

 
 

昆冶高专工发〔2015〕10号 

  

各分工会：  

根据省总工会《关于印发<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办

法>和<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第十二期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

工通〔2015〕15号）以及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《关于

认真做好第十二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宣传工作的通知》（滇

冶工字〔2015〕40号）精神，全省第十二期医疗互助活动即将正

式开展，此次医互活动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，期限

为一年。为确保我校第十二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顺利开展并如期

完成任务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充分认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宗旨和意义  

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是一项长期的群众性的帮扶活动，其互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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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旨是“无病我帮人，有病人帮我”，体现了社会主义“团结友

爱，互帮互助，关爱奉献”的和谐人际关系,对每位职工都具有

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

我校自参加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以来，受到学校党政领

导的高度重视，得到各学院、部门的大力支持。在校、院（部门）

两级工会组织的积极宣传、动员和组织下，广大教职工积极响应。

多年来，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在为减轻学校生病教职工负担，使其

感受社会温暖，构建校园和谐，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

作用。  

我校职工医疗互助工作曾连续十一年获得集团公司好评。第

十一期我校职工医疗互助工作职工参与率达96％，其中冶金材料

学院、电气学院、测绘学院、环境工程学院、建材学院、建工学

院、化工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、计算机信息学院、艺术学院、商

学院、物流学院、矿业学院、社会科学学院（社会科学部）、职

业与继续教育学院、体育部、智能化管理部（现代教育技术部）、

图书馆、后勤管理处、离退休工作处、党群等21个分工会参与率

均达到了100％。截至2015年11月底，全校因生病住院职工34人，

得到医疗互助补助金13363.00元。按照集团公司工会总体要求，

第十二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参与人数不能低于第十一期的参与

人数及百分比，要求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，保证目标任务完成。

希望各学院、部门党政领导积极支持基层工会组织，认真组织好

第十二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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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对象及期限  

凡云南省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同时参

加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，按规定缴纳互助金

的，均可由单位工会统一组织参加活动。 

第十二期活动的互助期限为一年，活动起止时间从2016年1

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。我校须在2015年11月30日前完成

互助金上缴集团公司工会的任务。 

三、医疗互助金缴纳标准  

    经云南省总工会和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委会研究决

定,第十二期互助活动期为一年，职工参加活动时应当交纳一年

互助金。具体为：已参加第十一期活动者按每人80元交纳，新参

加活动者按每人100元交纳。补助办法按照第十二期新规定执行，

并继续执行“先自付”、“大病段”限制。互助金一经缴纳，不

再退还。 

    四、具体要求  

（一）各分工会要积极向本学院（部门）党组织汇报，争取

支持，认真做好宣传、动员和组织工作。动员基层分工会在职职

工、退休职工积极参与，把“无病我帮人，有病人帮我”的互助

宗旨和友爱精神真正落实到行动中。此项工作将作为基层分工会

年终目标考核评比条件之一。  

（二）严格按照第十二期团体申请表填写参与人员和上缴金

额。按照上级工会要求，录入新参加人员，在其“交费金额”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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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填写“100”；已参加过第十一期的人员在“交费金额”栏内

填写“80”；不参加活动的人员在“交费金额”栏内填写“未参”，

但不能删除不参加人员的信息。 

（三）各分工会务必于2015年11月10日前将第十二期参与职

工医疗互助人员资料及互助金报校工会（纸质及电子名单）。如

有不清楚之处，请及时与校工会联系。 

联系人：王素琼  联系方式：66051674   315292677@qq.com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工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1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

校对：王素琼             份数：5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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